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慈水利〔2021〕53号

市水利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事业单位：

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，根据《关于开展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慈法联办明电〔2021〕４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局对2020年12月31日前自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。本次清理共涉及规范性文件3件，决定保留1件、修改1件、废止1件，现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清理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慈溪市水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26日

	慈溪市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26日印发


附件

清理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	序号
	文 件 标 题
	文　　号
	统一编号
	清理
结果

	1
	关于转发宁波市水利局、发改委、交管办《关于开展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动态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慈水利〔2015〕78号
	BCXD18-2015-0001
	废止

	2
	关于印发《慈溪市水利系统小型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慈水利〔2019〕  6号
	BCXD18-2019-0001
	保留

	3
	市水利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	慈水利〔2019〕91号
	BCXD18-2019-0002
	修改




